个人信息对外提供授权书
被授权人：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充分理解并同意，因被授权人为本人或配偶或直系亲属（姓名：        身份证号：                 ）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申请公积金贷款等业务审核，就收集、使用本人的相关必要信息、第三方数据查询及信用信息上报事宜，本人同意并不可撤销授权如下：
1、 本人同意并授权被授权人在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公积金贷款审批等业务时可以收集、保存、使用本人的个人信息。
2、 本人同意被授权人为本人办理以上业务时，依据相关页面主动填写本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信息、手机号码、婚姻状况、银行卡信息、学历信息、工作信息、紧急联系人信息等，并授权被授权人使用、保存本人的生物识别信息、IP地址、位置信息、设备信息等；本人同意按被授权人的要求及时、详尽及准确地提供或更新本人的个人信息，并在约定的范围内收集、保存、使用本人提供的个人信息。
3、 本人同意被授权人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广西住房公积金监管信息系统、自治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梧州市房屋网签备案网络平台、不动产登记数据共享服务管理平台、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银行数据交换平台、公安法院等系统查询本人及家庭名下房产信息、婚姻信息、商业住房按揭贷款信息、涉案信息、涉及诉讼或仲裁信息、资产被查封、扣押或被强制执行情况、法院诉讼判决、仲裁裁决、行政处罚、社保缴纳情况等信息。
授权人声明：
1. 本授权书是本人向被授权人做出的单方承诺，效力具有独立性，不因本人所办理的业务是否批准或有关公积金借款合同（合同名称以具体签署为准）的任何条款是否有效而失效。
2. 以上授权期限为本人作出本授权承诺之日起至本人在被授权人的所有业务终结之日止。授权终止后，被授权人已经根据本授权书收集、保存的本人信息，仍然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保存。
本人已知悉并完全理解本《授权书》所有内容（特别是加粗字体内容）的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效力，自愿作出上述授权，本《授权书》是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本人同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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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人（签名盖指印）：             
年   月   日
